
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全日制本科生转专业管理规定

一、总则

第一条 为适应社会发展和学生需要，营造以人为本、因

材施教的教育环境，进一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提高人才培养的社会适应度。根据浙江省教育厅关于转专业

的文件要求和学院学生学籍管理相关规定，特制订本理规定。

二、工作组织

第二条 学院成立以分管教学工作的副院长为组长的转

专业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学院转专业工作的组织与管理，

审定转专业工作总体方案，指导全院转专业工作，审核各二

级学院转专业考核与录取办法，审定各专业可接受转入名额，

处理转专业工作中的投诉与异议等。学院教务部具体负责转

专业工作的组织实施。

第三条 各二级学院成立转专业工作小组，负责二级学院

转专业工作。具体职责为：制定二级学院转专业工作方案、

考核及录取办法，上报专业可接受转入名额，开展专业咨询

工作，组织对申请转入学生的考核及其他相关工作。

三、基本原则

第四条 转专业要突出以学生为本，推进自主理性选择；

转专业学生应确有专长，转入另一专业能更好地发挥学习积

极性；尊重学生学习自主选择权，尊重学生专业兴趣，促进

学生专业发展。

第五条 转专业工作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原则。



第六条 接受转入学生计划数应根据当年在校生数和教

学资源确定。

第七条 转专业工作每年开展 2 次，在每学期开学初进行。

四、基本条件

第八条 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表现优良。

第九条 学习勤奋、刻苦，有明确的学习目标。

第十条 艺术类学生及三校生只能转入同类别专业。

第十一条 休学创业或退役后复学的学生，因自身情况需

要转专业的，优先考虑。

第十二条 以下情况不能转专业：

（一）入学未满一学期的；

（二）定向生；

（三）专升本学生；

（四）二次转专业的；

（五）休学期间的；

（六）外校转入的；

（七）以特殊招生形式录取的学生，国家有相关规定或

者录取前与学院有明确约定的，不得转专业。

第十三条 因特殊原因确需转专业才能继续学习的，经学

院转专业领导小组认定后可不受以上条件限制。

五、工作程序

第十四条 转专业前，二级学院根据专业师资队伍与教学

条件情况向学院教务部上报各专业转专业考核与录取办法、

可接受转入学生计划数，经学院转专业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后



统一公布。

第十五条 学生须在规定时间内，向所在二级学院综合办

提出申请。

第十六条 二级学院综合办进行资格审查并签署意见后，

将符合条件者材料上报学院教务部。

第十七条 转入专业所在二级学院按转专业工作方案进

行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可接受转入名额等择优录取，确定

拟录取学生名单报学院教务部。

第十八条 转专业拟录取名单由学院教务部统一进行公

示，公示无异议的名单上报学院党政联席会议审批后发文。

六、学籍管理

第十九条 接受转入二级学院根据学生课程修读及转专

业考核情况，确定转入年级。

第二十条 接受转入二级学院做好转入学生的已修学分

认定、转换及课程修读的指导工作。

第二十一条 转专业学生应在规定的修业年限内，达到转

入专业培养计划的要求，方能取得毕业资格。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 2017 年秋季入学的学生开始施行，

由学院教务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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